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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2年11月7日召開「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」

112年第2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部112年10月24日內授國更字第1120831167號開會通

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吳委員兼召集人欣修、徐委員兼副召集人燕興、國家發展委員會彭委員紹博、
國防部康委員芸馨、交通部魏委員瑜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劉委員芸真、本部地
政司鄭委員惠月、臺北市政府葉委員家源、新北市政府謝委員登武、桃園市政
府莊委員敬權、臺中市政府林委員憲谷、臺南市政府顏委員永坤、高雄市政府
施委員旭原、林委員旺根、丁委員致成、張委員桂鳳、張委員梅英、劉委員曜
華、蔡委員翼如、新竹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
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國防部政治作戰局、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、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、本部國土管理署(都市計畫
組)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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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內政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」112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12年 11月 7日(星期二)上午 9 時 30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 107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吳委員兼召集人欣修（王組長武聰代理）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祈潔 

伍、 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確認上次 112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第二案：前次會議討論案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。 

決定： 

編號 案由 主責單位 決議 

109-3-3 

「臺中市后里區及潭子

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案」

成果備查案 

臺中市政府 

1.持續列管。 

2.本案優先更新地區(單元)請臺中

市政府納入臺中市推動都市更新

專案辦公室計畫辦理，並納入本

部國土管理署之輔導查核項目。 

111-1-3 
「新竹市都市更新整體

計畫案」成果報告案 
新竹市政府 

1.持續列管。 

2.本案待「新竹市全市都市計畫整

併及通盤檢討案」發布實施後再

予以解除列管。 

112-1-1 

「嘉義市民族國小西側

國有學產地暨公私有土

地都市更新招商計畫案」

成果報告案 

嘉義市政府 解除列管 

112-1-2 

「嘉義市火車站後站西

南側小澎湖地區都市更

新計畫暨配合辦理都市

計畫變更案」終止辦理案 

嘉義市政府 解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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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案由 主責單位 決議 

112-1-3 
「臺南市自強新村更新

規劃招商案」成果報告案 
臺南市政府 解除列管 

112-1-4 
「臺南市中興新城更新

規劃招商案」成果報告案 
臺南市政府 解除列管 

第三案：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業務執行情形及辦理成果報告案 

一、 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 劉曜華委員： 

建議就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推動量能較低之縣市，研議

提高推動意願機制。 

（二） 張桂鳳委員： 

建議就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提供公益設施訂立 KPI。 

（三） 丁致成委員： 
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定期公布該市透過都市更新案取

得或開闢公共設施之類型、數量等資料，建議業務單位

參酌。 

二、決定： 

（一） 洽悉。 

（二） 請業務單位參酌委員所提建議研議推動，並納入下次會議

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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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「嘉義市北門車站及小澎湖附近地區適宜推動政府主導都

市更新之公有土地盤點成果」報告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 劉曜華委員： 

1、建議嘉義市政府就嘉義市內長期未妥善運用之老舊公有不

動產，研訂促進公有不動產管理機關活化機制（含未積極

活化之處理機制）。 

2、建議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應從過往以辦理大面積公有土地

為主逐漸轉型為以整合私有土地為主，以有效提升整體都

市環境品質。 

（二） 張桂鳳委員： 

1、有關北門車站東南側基地之建物，建議研議以整建維護方

式辦理之可行性。 

2、建議儘速啟動北興陸橋北側基地之文化資產評估作業。 

（三） 張梅英委員： 

1、經濟部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東南側基地之土壤汙染整治

成果，應可視為都市更新初步推動成效，建議嘉義市政府

應明確環保機關整治作業預計時程，以利規劃後續推動方

案。 

2、建議嘉義市政府就北興陸橋北側基地，持續與臺灣鐵路管

理局（以下簡稱臺鐵）研議其公司化後之合作開發方案。 

（四） 林旺根委員： 

1、都市更新計畫應由都市計畫角度切入探討空間佈局，並可

透過都市計畫工具及都市更新相關規定(如公有地原則應

一律參加都市更新等)提升都市更新案推動成功機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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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建議嘉義市政府與臺鐵洽商北興陸橋北側基地之推動方案

時，可適度運用都市計畫工具及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賦予土

地管理機關之都市更新推動義務，以提升本案推動可行性。 

3、經濟部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東南側基地之土壤整治等環

境改善措施，應可納為都市更新之初階成果。 

（五） 丁致成委員： 

1、嘉義市政府近年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斐然，深表肯

定。 

2、建議嘉義市政府參酌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立場及需求，研議

雙贏之都市更新推動方案，並可將本案遭逢之跨機關協商

議題，提報至本推動小組研商。 

二、決定： 

（一） 請嘉義市政府將委員意見納入後續規劃參考。 

（二） 各主辦機關推動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若遭逢跨機關議題，

可提報本推動小組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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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「臺南市大鵬五村更新規劃招商案」成果報告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林旺根委員： 

1、請補充說明本案後續預計併同南區鹽埕段公有土地辦理跨區

都市更新之方案。 

2、請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（以下簡稱住都中心）將本案基

地納入興辦社會住宅評估作業。 

（二）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

待本案基地與南區鹽埕段公有土地完成跨區都市更新

作業後，本中心再行辦理社會住宅興辦評估作業。 

（三）顏永坤委員： 

請住都中心評估本案基地興辦社會住宅之可行性。 

（四）張梅英委員： 

1、建議同意通過臺南市政府所提本案成果。 

2、請補充說明 112 年 6 月 19 日國土管理署召開之「臺南市北

外環道路工程及社宅相關議題會議」決議事項的目前辦理情

形。 

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請臺南市政府依委員意見修正辦理成果。 

（二）同意通過本案辦理成果，請臺南市政府依上述決議辦理後，

檢具資料向本部國土管理署辦理結案。 

 

 



6 
 

第二案：「大樹九曲堂車站鐵路巷宿舍群及周邊場域都市更新計畫

（鐵路巷宿舍群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）」終止辦理案 

決議：同意通過本案階段性成果及終止辦理，請高雄市政府檢具

資料向本部國土管理署辦理結案。 

第三案：「澎湖縣馬公啟明市場周圍地區都市更新招商前置作業計

畫案」終止辦理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（依發言順序）： 

（一）林旺根委員： 

請澎湖縣政府確認本案是否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

29-1、49-1條規定，需強制成立管理委員會及辦理公共安

全申報對象，並請積極處理本案基地之消防及公安議題。 

（二）張桂鳳委員： 

本案後續具體辦理事項應納入公安及消防機制，並應

確實執行。 

（三）劉曜華委員： 

請澎湖縣政府評估啟明市場基地內，面臨海路原作市

場使用之 2R建物轉作社會住宅可行性。 

（四）張梅英委員 

本案如確認不續推都市更新，原市場用地於「變更馬

公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第一階段）」變更為商業

區之理由似已不復存在，澎湖縣政府應辦理撤案作業。 

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請澎湖縣政府依委員意見修正辦理成果。 

（二）本案後續執行方案請補充（強）下列事項﹕ 

1、補強公安及消防等議題之後續具體執行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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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補充澎湖縣政府未來執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之機關橫向聯

繫機制，以避免再次發生因機關間橫向聯繫機制未健全，

致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無法推動之情況。 

3、有關澎湖縣政府於請求裁定事項所提之本案終止辦理理

由，請補充相關證明文件。 

（三）同意通過本案階段性成果及終止辦理，請澎湖縣政府依上

述決議辦理後，檢具資料向本部國土管理署辦理結案。 

第四案：「彰化市華山路警察宿舍都市更新單元招商委託專業服務

案」及「彰化魚市場都市更新單元都市計畫變更暨招商委

託專業服務」併案招商之補助款項調整討論案 

一、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意見： 

（一）林旺根委員： 

1、支持兩案併案辦理。 

2、建議本案公開評選文件可將納入更新單元鄰近私有土地範

圍，作為評選加分或提高共負比之條件，以利同時提升公

開評選成功機率及地區環境品質。 

3、有關魚市場都市更新單元之都市計畫變更作業，建議採個

案變更方式辦理以利時效。 

（二）張桂鳳委員：  

請補充本案併案辦理較分案辦理可增加之公益性，以

支持提高本案中央補助金額之合理性及必要性。 

（三）丁致成委員： 

建議縮短本案辦理時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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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決議： 

（一）同意「彰化市華山路警察宿舍都市更新單元招商委託專業

服務案」及「彰化魚市場都市更新單元都市計畫變更暨招

商委託專業服務」兩案併案辦理及補助。 

（二）有關彰化縣政府請求提高本案之中央補助金額 1事，請彰

化縣政府補充提高中央補助金額對應之工作項目及增加之

公益性等資料後，提送本部國土管理署續處。 

（三）請彰化縣政府儘速依今日委員意見、會議決議及本部國土

管理署 112年 9 月 7日召開之本案審查會議決議，修正完

成本案相關申請補助文件後，提送本部國土管理署辦理後

續核定作業。 

柒、 散會（下午 12時 30分） 


